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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480

证券简称：光力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5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光力科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彤宇先生拟通

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公司18,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9.38%）转让给深圳市

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庭至美” ）。

2、本次转让前，赵彤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2,053,541股，占公司总股本47.99%，本次转让后，赵彤宇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74,053,541股，占公司总股本38.61%，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转让前，信庭至美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本次转让后，信庭至美持有公司股份18,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9.38%，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不涉及二级市场减持。 本次转让能否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彤宇先生的通知，获悉赵彤宇先生于2019年7月23日与信庭至

美签署了《赵彤宇与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

议” 或“协议” ）。 赵彤宇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9.38%）

转让给信庭至美。 本次转让价格确定为11.313元/股，转让总价为20,363.40万元。

本次转让前后，交易各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赵彤宇 92,053,541 47.99 74,053,541 38.61

信庭至美 0 0 18,000,000 9.38

本次转让完成后，赵彤宇先生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变，而信庭至美成

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赵彤宇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件号码：310110***********

通讯地址：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椿路十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在公司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2019年6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NCRMXM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信庭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山社区福华三路与金田路交界处东南侧卓越世纪中心、皇岗商务

中心4号楼2506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卓越世纪中心4号楼2506

注册资本：21,260万元

经营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通讯设

备的销售;无线电及外部设备、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销售;无

线接入设备、GSM与CDMA无线直放站设备的销售。 (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合伙人信息：普通合伙人深圳市信庭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前海皇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唐若

民。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赵彤宇先生及信庭至美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赵彤宇先生与信庭至美及其股东、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三、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各方

甲方（转让方）：赵彤宇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

（二）标的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8,0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9.38%）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

（三）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转让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为本协议签署日前1个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 即每股受让

价格为人民币11.313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20,363.40万元。

（四）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按如下方式支付：

（1）乙方应于股份过户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70%，即人民币14,254.38万元支

付至甲方账户。

（2）标的股份过户日后6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剩余款项，即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30%，人

民币6,109.02万元。

（五）标的股份的交割

1、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双方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合规性确认；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意见书后，

甲方配合乙方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相关过户手续。

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上市公司18,0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9.38%）。自股

份过户日起，双方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根据各自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按照上市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

承担股东相应的权利义务。

（六）双方的陈述与保证

1、双方承诺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要

求，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提供相应的文件，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并确保相关文件及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2、截至本次股份转让办理股份过户登记之前，甲方承诺其未就标的股份设置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限

制，标的股份亦未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

3、乙方承诺其购买标的股份资金来源合法，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七）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权益变动主要原因系赵彤宇先生归还质押贷款、降低质押风险；同时为公司引入优质股东，有利

于优化公司的股权分布和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健康良性发展。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2、本次转让前，赵彤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2,053,5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99%。 转让后赵彤宇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4,053,5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8.6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赵彤宇先

生。

3、本次转让前，信庭至美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本次转让后，信庭至美持有公司股份18,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9.38%，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4、本次交易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1）股东赵彤宇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本公司上市后六个月

内如本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

有本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在前述锁定期结束

后，在其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若其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申报离职，自其申报离职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因本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本人所持光力科技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且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 如未履行该等承诺，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光力科技所有。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赵彤宇先生承诺，自2018年6

月29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

派产生的股份。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将全部归公司所有。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赵彤宇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2、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就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转让方和受让方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4、本次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赵彤宇与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之股份转让协议》；

2、赵彤宇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深圳市信庭至美半导体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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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实体会议的形

式于2019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9年7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

事10名，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10名，其中夏冰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参加会议；潘卫东董事、袁志刚独

立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刘信义副董事长、王喆独立董事代行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高国富董

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公司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郑杨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0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郑杨，男，196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副司

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党委委员、副主任兼外汇管理部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副书记、市金融办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

记、市金融办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金融工作局）局长。现任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公司关于向香港白玉兰联合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捐赠的议案》

同意向香港白玉兰联合慈善基金会捐赠港币2,000万元，并纳入2020年度公司对外捐赠额度。

同意：10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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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实体会议的形

式于2019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7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

监事9名，出席会议监事及授权出席监事9名，陈必昌监事、李庆丰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均书面委

托孙伟监事代行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

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建平主持。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目标完成情况专项检查报告〉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公司关于向香港白玉兰联合慈善基金会有限公司捐赠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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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东、副总经理冯军持有公司股份64,863,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0%；股东上海立茂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立茂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44,436,72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0%；股东、

董事郝文彦持有公司股份59,974,43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3%。冯军、立茂投资、郝文彦为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69,274,4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9.13%。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18年12月28日， 郝文彦质押在兴业证券的3,882,900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份被兴业证券依约强制卖出，卖出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1%，此次郝文彦被动减持的3,882,900股已计

入到郝文彦本次减持计划中，详见公司2019-001号公告。 2019年2月28日至3月21日，冯军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股份2,796,000股，减持比例0.15%；2019年4月24日至6月10日，立茂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9,400,451股，减持比例0.51%；2019年1月31日至6月12日，郝文彦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13,972,882股，减持比例0.7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冯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4,863,300 3.50% 非公开发行取得：64,863,300股

立茂投资 5%以下股东 44,436,728 2.40% 非公开发行取得：44,436,728股

郝文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9,974,431 3.23% 非公开发行取得：59,974,43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冯军 64,863,300 3.50%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立茂投资 44,436,728 2.40%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郝文彦 59,974,431 3.23%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169,274,459 9.13%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事、高管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冯军

2,796,

000

0.15%

2019/2/28

～

2019/3/2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4.96 －

5.36

14,236,

560

未完成：

10,562,

636股

62,067,

300

3.35%

立茂投资

9,400,

451

0.51%

2019/4/24

～

2019/6/1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3.63 －

5.10

43,031,

327

未完成：

2,667,

243股

35,036,

277

1.89%

郝文彦

13,972,

882

0.75%

2019/1/31

～

2019/6/1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3.82 －

4.43

58,386,

565

已完成

42,118,

649

2.27%

其中，2018年12月28日， 郝文彦质押在兴业证券的3,882,9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被兴业证券依约强

制卖出，卖出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1%。此次郝文彦被动减持的3,882,900股已计入到郝文彦本次减持计

划中，详见公司2019-001号公告。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冯军、立茂投资、郝文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6，169,333股，累计减持达到上市公司股份的1.41%，未超过本次减持计划。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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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7月11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9年7月23

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执行董事苏恒轩，非执行董事袁长清、刘慧敏、尹兆

君，独立董事汤欣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张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白杰克）分别以电话通讯方式

出席会议。 董事长、执行董事王滨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执行董事苏恒轩代为出席、表决并主

持会议；独立董事梁爱诗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汤欣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和

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执行董事苏恒轩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赵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赵鹏先

生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 赵鹏先生

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提名忽群女士担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忽群女士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保

监会核准。 忽群女士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提名赵国栋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赵国栋先生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

保监会核准。 赵国栋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18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有关详

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高管人员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公司投资白洋淀基金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滨、苏恒轩、袁长清、刘慧敏、尹兆君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公司2019年2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附件：

赵鹏先生简历

赵鹏先生，1972年4月出生。 自2018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自2019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

人。2017年10月至2018年3月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15年1月至2017年10月担任本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总经

理。2014年至2015年先后担任本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级）、负责人。2003年至2014

年期间，先后担任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兼资金管理处处长，财务会

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财务部总经理。1995年至2003年，先后担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计划财务

部资金处科员，财管处科员，资金处副处长、处长。 赵先生于1995年7月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精算学专业获经

济学学士学位，2002年6月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1月毕业于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专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忽群女士简历

忽群女士，1972年5月出生。 自2017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总经理。 2008年至2017年期间担

任本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营业三部总经理、区

域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 1997年至2005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核保部经理、营销四部经理、

电子商务部经理、营业三部经理。 忽女士于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保险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赵国栋先生简历

赵国栋先生，1967年11月出生。 自2018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总经理。 2016年至2018年期

间，先后担任本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2007年至2016年期

间，先后担任本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2001年至2007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

司湖南省常德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益阳市分公司总经理。 赵先生于1988年毕业于湖南省计算机专科学校计

算机软件专业，2006年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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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及其他投资者（各方均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于

2019年12月31日前与中国雄安集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雄安基金管理” ）及国寿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寿产业公司” ）（各方均作为普通合伙人）订立《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合伙协议》” ），以成立河北雄安白洋淀生态环保基金（有限合伙）（“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全体

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002,000,000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000,000元。 国寿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国寿资本公司” ）及雄安基金管理将分别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和投资顾问。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白洋淀基金项目的议

案》，同意本公司与雄安基金管理及国寿产业公司成立合伙企业。关联董事王滨先生、苏恒轩先生、袁长清先

生、刘慧敏先生、尹兆君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关联交易风险：本次交易的风险主要包括收益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各方均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于2019年12月31日前与雄安基金管理及国寿产业公

司（各方均作为普通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以成立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

人民币8,002,000,000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000,000元。 国寿资本公司及雄安基金管理

将分别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及投资顾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国寿资本公司为成立于1995年11月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的间接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万元，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 截至2018� 年12月

31日，国寿资本公司的总资产约为人民币27,857.09万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24,361.67万元，营业收入约为

人民币7,259.74万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979.26万元。 国寿资本公司于2016� 年9月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并于2017年6月满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股权及不动产投资管

理机构的资格要求。

国寿产业公司为成立于2017年9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寿资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万元。 国寿产业公司是国寿资本公司为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实物资产标的而设立的具有针对性的

主动管理型股权投资基金平台。 国寿产业公司的业务领域被定位为投资管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且同时满足

投资人收益要求及风险偏好的基础设施类项目。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国寿产业公司的总资产约为人民

币1,544.12万元，净资产约为人民币1,538.58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及《保险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寿资本公司和国寿产业公司均构成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则下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国寿资本公司、国寿产业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未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订约方

本公司及其他投资者（均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与雄安基金管理及国寿产业公司（均作为合伙

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

（二）出资额及其支付

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8,002,000,000元。

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详情如下：

合伙人 类别 认缴出资额 所占比例

雄安基金管理 普通合伙人 人民币1,000,000元 0.0125%

国寿产业公司 普通合伙人 人民币1,000,000元 0.0125%

本公司 有限合伙人 人民币3,000,000,000元 37.4906%

其他投资者 有限合伙人 合计人民币5,000,000,000元 62.4844%

本公司将按照普通合伙人发出的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分期缴付出资。 普通合伙人应至少提前十五日

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通知。 上述本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由本公司根据其资产配置需求而定，并将由

本公司以内部资源拨付。

（三）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向

合伙企业将主要投资于下列项目：

1.符合国家对于雄安新区整体规划，对雄安新区区域内公用事业及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起促进

作用的环保运营类项目。 其中，行业选择上应涵盖与环保运营相关的能源（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道

路、桥梁、铁道、机场）、市政（管廊、水务、垃圾处理、热力、环境综合治理）行业；

2.雄安新区区域内生态旅游开发、特色小镇及园区开发运营、生态环保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研发、白洋淀

流域生态环保类重点项目；

3.符合国家对于雄安新区整体规划，服务于雄安新区区域内的其他产业类项目。

（四）合伙企业的期限

合伙企业的期限为十五年。 前五年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的剩余期间为合伙企业的退出

期。

（五）合伙企业的管理

普通合伙人雄安基金管理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及投资运作。 国寿资本公司

及雄安基金管理将分别作为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及投资顾问。

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将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和行政事务服务，并就此向合伙企业收取管理费。 合伙

企业的投资顾问将向合伙企业提供投资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并就此向合伙企业收取顾问费。 管理费及顾

问费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摊分。 在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每年应向管理人及投资顾

问支付的管理费及顾问费合计不超过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的0.792%（其中管理费为全体合伙人实缴出

资总额的0.36%）。 在合伙企业的退出期内，合伙企业每年应向管理人及投资顾问支付的管理费及顾问费合

计不超过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的0.594%（其中管理费为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的0.27%）。

合伙企业应设投资决策委员会，并由五名成员组成。 其中，雄安基金管理及国寿产业公司各有权委派两

名；一名有限合伙人有权委派一名。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合伙企业的投资及退出事宜作出决策。

合伙企业应设专家顾问委员会，并由八名成员组成。 其中，雄安基金管理有权委派两名，各有限合伙人

各有权委派一名。专家顾问委员会主要负责项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商业模式策划和创新。经专家顾问委员

会评审通过的项目方可提交投资决策委员会进行投资决策。

（六）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益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首先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其收回其实缴出资额；

2.如有余额，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就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门槛收益率6.5%计算的收益；

3.如有余额，则80%按照各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有限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合伙企业的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比例分担，但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

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合伙企业所投领域为白洋淀生态环保项目，涉及水务、固废处理等行业，具有项目资金规模大、期限长、

现金流稳定、区域性垄断等特点；多数项目为政府付费项目，项目运行期间分红有保障，符合保险资金配置

需求。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建立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后续更深层次的合作奠定基

础。 本次交易亦是本公司践行社会责任、支持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体现。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风险主要包括：

（一）收益风险：短期内，雄安新区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能力难以为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非政

府付费项目提供足够的项目收益，进而影响合伙企业的预期收益；

（二）流动性风险：合伙企业所投项目可能出现经营利润低于预期的情形，在此情况下，项目公司股权可

能无法顺利转让，进而导致流动性风险；

（三）操作风险：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投后资金运用等层面的操作风险。

六、审议程序

（一）2019年7月23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白洋淀基金项目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与雄安基金管理及国寿产业公司成立合伙企业。关联董事王滨先、苏恒轩先生、袁长清先

生、刘慧敏先生、尹兆君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二）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同

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

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无需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七、报备文件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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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

北京监管局核准及监事辞任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选举曹青杨

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本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韩冰先生为本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公司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 ）

《北京银保监局关于曹青杨、韩冰任职资格的批复》（京银保监复〔2019〕492号）。根据该批复，中国银保监

会北京监管局已核准曹青杨先生及韩冰先生担任本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上述监事的任职均自2019年7月

12日起生效。

曹青杨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韩冰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因工作调动， 黄辛先生和唐勇先生均已于2019年7月22日分别向本公司监事会提出辞任本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及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该等辞任于同日起生效。

黄辛先生及唐勇先生已确认，其与监事会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有关其辞任之其他事项须提请本

公司股东注意。 本公司对黄辛先生及唐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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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9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部分薪酬情况，现将该等人士2018年度最终全

部薪酬情况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姓名 职务

基本

年薪

绩效

年薪

工资性

收入小

计

福利性收入

（含各项福

利、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

金、企业年金

单位缴费部

分）

税前薪

酬合计

当年税

前薪酬

实际支

付合计

其 中 ，

延期支

付部分

其中，

延 期

支 付

部分

1 2 3=1+2 4 5 6=3+5 7 8=6-7

王 滨

董事长

执行董事

- - - - - - - -

苏恒轩

执行董事

总裁

- - - - - - - -

许恒平

执行董事

副总裁

143.20 105.01 248.21 63.01 23.24 271.45 63.01 208.44

徐海峰

执行董事

副总裁

143.20 114.56 257.76 68.74 23.24 281.00 68.74 212.26

袁长清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刘慧敏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尹兆君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张祖同 独立董事 25.00 7.00 32.00 - - 32.00 - 32.00

白杰克 独立董事 25.00 7.00 32.00 - - 32.00 - 32.00

汤 欣 独立董事 25.00 7.00 32.00 - - 32.00 - 32.00

梁爱诗 独立董事 25.00 5.00 30.00 - - 30.00 - 30.00

贾玉增 监事会主席 62.65 50.12 112.77 30.07 11.90 124.67 30.07 94.60

史向明 监事 59.38 58.91 118.29 - 30.89 149.18 - 149.18

罗朝晖 监事 - - - - - - - -

宋 平 职工代表监事 40.29 38.72 79.01 - 26.75 105.76 - 105.76

黄 辛 职工代表监事 28.20 23.99 52.19 - 19.01 71.20 - 71.20

利明光

副总裁

总精算师

董事会秘书

143.20 107.40 250.60 64.44 23.36 273.96 64.44 209.52

赵立军 副总裁 143.20 107.40 250.60 64.44 23.29 273.89 64.44 209.45

肖建友 副总裁 125.30 93.98 219.28 56.39 23.29 242.57 56.39 186.18

赵 鹏 副总裁 124.55 93.42 217.97 56.05 23.34 241.31 56.05 185.26

阮 琦 副总裁 123.81 99.05 222.86 59.43 23.93 246.79 59.43 187.36

詹 忠 营销总监 107.40 80.55 187.95 48.33 31.57 219.52 48.33 171.19

杨 红 运营总监 89.50 71.60 161.10 42.96 26.28 187.38 42.96 144.42

许崇苗 合规负责人 25.28 27.05 52.33 - 16.38 68.71 - 68.71

于2018年度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杨明生

董事长

执行董事

- - - - - - - -

林岱仁

执行董事

总裁

179.00 104.42 283.42 62.65 23.46 306.88 62.65 244.23

王思东 非执行董事 - - - - - - - -

缪 平 监事会主席 71.60 57.28 128.88 34.37 11.33 140.21 34.37 105.84

熊军红 监事 - - - - - - - -

李国栋 职工代表监事 - - - - - - - -

王翠菲 职工代表监事 27.72 26.41 54.13 - 16.56 70.69 - 70.69

合计 / / / / / / / / 2,750.29

注：

1.上表中税前薪酬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全部薪酬数额，其中包括已于本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额。

2.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按其于2018年内的相关任职期间计算。

3.本公司董事及监事2018年度薪酬须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4.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苏恒轩先生自2019年4月2日起担任本公司总裁。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3日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

“国联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2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

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111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国联股份” ，股票代码为“60361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

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 15.13 元 /股，发行数量为 3,521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13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08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99%；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2.1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3,168.9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1,575,887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477,743,170.31 元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113,113 股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711,399.69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513,246 股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3,155,411.98 元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754 股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17,318.02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初步获配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获配

股数（股）

实际获配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1

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

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456 6,899.28 0 0 0 456

2 李青 李青 456 6,899.28 0 0 0 456

3

浙江省能

源集团财

务有限责

任公司

浙江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自营投资账

户

456 6,899.28 0 0 0 456

4 廖忻愉 廖忻愉 456 6,899.28 0 0 0 456

5 李剑铭 李剑铭 456 6,899.28 0 0 0 456

6

联储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联储证券紫

荆 20号定

向资产管理

计划

456 6,899.28 0 0 0 456

7

开源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开源正正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456 6,899.28 0 0 0 456

8 林文新 林文新 456 6,899.28 0 0 0 456

9 欧云芳 欧云芳 456 6,899.28 0 0 0 456

10

辽宁出版

集团有限

公司

辽宁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

456 6,899.28 0 0 0 456

11 欧阳江 欧阳江 456 6,899.28 0 0 0 456

12 李亮 李亮 456 6,899.28 0 0 0 456

13

深圳市瀚

洋投资控

股（集

团）有限

公司

深圳市瀚洋

投资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456 6,899.28 0 0 0 456

14 王晓甫 王晓甫 456 6,899.28 0 0 0 456

15 毛振东 毛振东 456 6,899.28 0 0 0 456

16

大连博申

投资有限

公司

大连博申投

资有限公司

456 6,899.28 0 0 0 456

17 范博 范博 456 6,899.28 0 0 0 456

18 张光武 张光武 456 6,899.28 6,899.27 455 6,884.15 1

19 祝世华 祝世华 456 6,899.28 6,899.23 455 6,884.15 1

合计 8,664 131,086.32 13,798.5 910 13,768.3 7,75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8]142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20,867 股，包销金额为 1,828,717.71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 0.34%。

2019 年 7 月 2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8588637、010-68588083

联系人：西部证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24

日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银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０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联合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或“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苏州银行”，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６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

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７．８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全部为

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３３

，

３３３

，

３３４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

，

３３２

，

８３４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

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９９

，

１５１

，

７５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

，

３５１

，

３３２

，

８１０．０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４８

，

７４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

，

６７１

，

１１９．９８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３

，

２２８

，

１８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６１

，

１７３

，

５２６．２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０４

，

６５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２２

，

５４９．０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放弃认购股

数（万股）

１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２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３

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４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泛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５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６

陆楠 陆楠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７

朱婧 朱婧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８

倪林 倪林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９

程福生 程福生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０

尹洪卫 尹洪卫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１

曹深铭 曹深铭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２

周志浩 周志浩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３

华加锋 华加锋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４

杨虹 杨虹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５

李卫东 李卫东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６

宋关福 宋关福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７

陈跃 陈跃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８

刘锋 刘锋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１９

高旭 高旭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２０

孙庚文 孙庚文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２１

孙在宏 孙在宏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２２

王晓申 王晓申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２３

李钜波 李钜波

０．４５５０ ０．４５５０

合计

１０．４６５０ １０．４６５０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５３

，

３９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７

，

４９３

，

６６８．９８

元，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６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

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转给发行人。 发行

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８０

、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６３１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